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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陈志法 陈波

昨天，武警杭州市支队为在“王牌兵”考核比武活动中脱颖而出的10名“爱军精武”标兵举行颁奖仪式。这些来自基层一线不同岗位的
“尖兵”在技能比武赛场上过关斩将，摘金夺银，被官兵们亲切地称为“王牌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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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春红高敏通讯员 刘云

本报讯 明知自己不具备危险废物的处置资质，湖州德兴化
工有限公司却仍然为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非法处置草
甘膦母液21000余吨。德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某等人被判有期
徒刑4年6个月到缓刑2年不等，公司也因“偷排门”被德清法院
处以1850万元巨额罚单。

本案是目前湖州判处罚金最高的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法院
通过重判重罚，体现了严惩污染环境犯罪的决心。湖州市中院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吴云介绍说，这两年，湖州两级法院严格执
行刑法和环境资源保护法，坚决打击污染环境、破坏林业矿产资
源、生物资源等违法犯罪行为。

昨天是湖州的第二个“市生态文明日”，湖州市中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工作情况，并公布十大典型案
例。数据显示，湖州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2014年
至 2016 年 6 月，法院共审结破坏环境资源的刑事犯罪案件 129
件，判处罪犯271人。

保护绿水青山，司法的作用不可或缺。据了解，湖州法院
2012 年审结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16 件、判处罪犯 30 人，而
2015年审结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57件、判处罪犯120人，分别

增加256%和300%。
在惩处破坏环境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法院也注重对

被破坏生态环境的修复。安吉法院将被告人判刑后植林复绿情
况纳入缓刑考核范围，现已督促复绿300余亩。

为重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湖州市中院与湖州市环保局联
合发文，制定了“环保非诉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实施方案”，并
召开推进会部署落实。活动中，共排查出案件46件，执结28件，
依法关停污染企业16家，执行到位罚款68.6万元。对拒不执行
的被执行人，法院用足用好惩戒措施：南浔法院通过本地广播、
报纸、电视、微信平台发布《致环境领域违法主体的一封公开
信》，曝光拒不执行的被执行人名单；长兴法院将15名未履行法
律义务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限制其高消费
行为，并司法拘留2人。

为实现环境资源案件专业化审理，今年2月，湖州市中院设
立环境资源审判庭。4月，湖州5家基层法院申请设立环境资源
审判庭的报告也均得到当地编委批准。至此，湖州成为了全省
首个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全覆盖的地区。

目前，长兴法院已经专门安排审判人员单设审判资源庭，南
浔法院在实行扁平化管理的改革模式下成立专门的环境资源审
判团队，其他法院则采取与其他业务庭合署办公的模式，总体均
实现了环境资源案件的专业化审理。

31万元只差一步
就进了“安全账户”

“公民警校”学员发现端倪及时止损

通讯员程建喜 陈全江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8月13日中午1点多，一名中年女子急
急忙忙冲进杭州惠民路上的工商银行涌金支行，大
堂经理施先生立即上前询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对
方称要在自助机上进行转账业务。随后发生的事
情，让施先生警觉起来，原来该女子要把钱转到所
谓的“安全账户”。

“当时第一直觉是这位客户是不是被人骗
了。”施先生说，他之前在杭州上城区公安分局

“公民警校”接受过防诈骗的培训，这让他警觉
性更高。

女子姓李，今年 48 岁。施先生将李女士引
导 到 自 助 机 前 进 行 操 作 ，他 发 现 李 女 士 查 询
账户余额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余额显示为 31
万元。

施先生觉得客户一系列的举动可疑，便询问她
转账的用途。李女士表示，她接到自称是上海市公
安局徐汇区分局杨警官的电话（诈骗嫌疑人电话：
13355780110），告知其涉嫌洗钱案，需要配合调查，
并要求李女士避开家人，到酒店开个带电脑的房
间，之后李女士在家附近的某酒店开房并多次与对
方 联 系（ 诈 骗 嫌 疑 人 电 话 ：18072810110、
021-64868911），李女士看到对方发来的身份证、银
行卡等信息均无误。

李女士账户里的钱本来只有 2 万多是活期
存款，其余都是定期。她按照对方要求，将卡
内定期存款全部改为活期，并准备将总共 31 万
余元钱通过网银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由于
李女士不会操作网银，对方便让她去最近的工
商银行网点自助机操作，还要求避开银行工作
人员。

施先生听完李女士的陈述后，更加确认她是遇
到了诈骗电话，经再三提醒后，李女士意识到可能
是被人骗了。

因李女士的各类信息和网银都已经泄露，
在大堂经理施先生的协助下，李女士注销了旧
卡的网银，重新办理新卡，并将 31 万全部转入
新卡中。

就这样，一起电信诈骗案件在最后一刻被成
功阻止。

无资质企业因“偷排门”被处1850万元重罚
湖州法院重拳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

本报记者 陈佳妮

本报讯 7月27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听
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说明（本
报7月28日曾作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通气会，
解读了草案的立法背景，介绍了相关规定背后需进一步研究的
问题，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立法建议。

上次修订在16年前

此次修订突出问题导向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

法》的上一次修订，还是在 2000 年，至今已将近 16 年，越来
越跟不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变化。此次修订，特别
突出了问题导向，在不重复国家已有规定的基础上，针对消
费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着重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关注
的焦点。

草案的修订内容主要集中在预付款消费、餐饮业消费、电
信消费、商品房消费、快递消费、营利性教育培训消费、网络消
费、家用汽车消费等方面。

草案中的规定，有的是对国家层面相关规定的进一步明确

和细化。如餐饮业消费方面，消保法只是在原则上要求“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发
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则规定“禁止餐饮经营者设
置最低消费”。在此基础上，为做到明白消费，草案第十条规定
明确，“餐饮业经营者对食品和服务的价格不得作引人误解的
表示，对消费者选定的酒水菜品及价款，下单前应当经消费者
确认。”

还有的规定，则是希望通过立法，对近年来新出现的，或是
在消费维权方面存在法律空白的一些消费现象进行规制。如
草案第十四条，“电信、有线电视等经营着提供套餐服务的，应
当在合同到期之日前十五日内，向消费者作出明确提示，由消
费者确认是否延续或者终止套餐服务”，就是针对如今电信、有
线电视推出的某些套餐服务，到期后没有提醒消费者，或消费
者取消服务非常不便等现象。

从这些规定来看，草案本身十分注重体现地方特色，
在有效平衡好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同时，
较好地适应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际
需要。

省人大常委会喊你来提立法建议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为更好地体现立法精神，目前立法机

关仍在对草案中的相关规定作进一步研究。
比如，在网络消费这一领域，调研中，对于网络平台的责任

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网络毕竟是新生事物，从保
护和促进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出发，在国家对网络平台责任已
经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地方立法不宜再作出加重平台责任的
规定。

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当前网络交易中假冒伪劣产品多、产
生纠纷多，有必要强化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责任，从而净化
网络消费环境，同时也有利于塑造网络平台提供者的良好形
象，提高整体竞争力。

目前，草案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态度，只是对消保法规定的
平台责任作了一些细化和具体化的规定，并设立了消费者权益
保障金和保证金制度。是否有必要作出规定，进一步加重平台
的法律责任，立法机关认为，仍需研究和探讨。

再如，对于目前流行的顺风车和拼车行为，是否有必要通
过更加具体的规定，将顺风车、拼车与网络约车区分开来，并明
确乘车双方和网络平台提供者的责任，也是修订工作关注的一
个问题。

为此，省人大常委会也希望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立法
工作中来，对草案提出更多意见建议。市民可登录浙江人
大门户网站（http：//www.zjrd.gov.cn）和地方立法网（http：//
www.locallaw.gov.cn）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可以将意见送至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地址：杭州市西湖区
仁谐路 1 号；邮编：310025；传真：0571-87056301；E-mail：
yuwenbin721@163.com）。意见征集截止日期：2016 年 8 月
20 日。

我省消保法实施办法紧盯新情况新问题
立法机关喊你来提建议


